
七
十
八
年
六
至
八
月
社
會
福
利

暨
社
區
發
展
重
要
活
動
紀
要

〈
心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困
境

與
轉
機
研
討
會
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系
與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
訓
練
中
心
於
五
月
廿
日
(
星
期
六
)
上
午
入
時
卅
入
至
十

二
時
卅
分
假
台
北
基
督
教
女
青
年
會
十
樓
會
議
室
聯
合
舉

辦
「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困
境
與
轉
換
」
研
討
會
。一該

會
議
由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系
教
授
汲
字
荷
女
士
暨
中
華
民
國
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執
行
長
蔡
漢
賢
先
生
共
同
主
莓

，
計
有
國
內
知
名
社
區
發
展
學
者
、
專
家
二
十
多
人
參

加
。

本
次
會
議
係
配
合
語
中
心
委
託
混
字
荷
教
授
主
持
「

我
國
現
階
段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政
府
角
色
之
研
究
」
而
召

開
。
其
目
的
在
探
求
政
府
在
社
區
發
展
中
角
色
之
轉
變
、

轉
變
之
原
因
，
轉
變
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產
生
之
影
響
、
及

政
府
在
社
區
發
展
中
未
來
角
色
之
展
望
。

A
台
灣
省
社
區
民
俗
育
樂
活
動

觀
摩
會
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，
於
六
月
四
日
上
午
九
時
卅
分

，
假
台
北
縣
永
和
市
福
和
河
潰
運
動
場
，
辦
理
七
十
八
年

度
全
省
社
區
民
俗
育
樂
活
動
觀
摩
會
，
大
會
由
省
政
府
社

會
處
處
長
許
榮
宗
先
生
主
持
，
計
有
中
央
、
省
市
、
縣
市

政
府
、
鄉
鎮
、
一
位
公
所
有
關
單
位
人
員
約
二
百
人
，
各
縣

市
參
加
觀
摩
會
活
動
表
演
團
隊
人
員
約
四
千
人
。

本
次
觀
摩
活
動
內
容
計
分
四
類
﹒
﹒
付
為
民
俗
育
樂
，

包
括
民
歌
、
說
唱
、
戲
劇
樂
、
慶
典
樂
、
宗
教
樂
。
口
為

雜
耍
的
特
技
，
包
括
舞
獅
、
舞
龍
、
宋
江
陣
、
鬥
牛
陣
、

踩
高
蹺
、
民
俗
特
技
功
夫
舞
等
。
目
為
具
有
地
方
特
性
及

創
意
值
得
推
廣
之
民
俗
才
藝
活
動
。
關
為
各
項
民
俗
手
藝

展
示
。
大
會
於
下
午
四
時
卅
分
閉
幕
。
過
程
圓
滿
順
利
，

頗
獲
各
界
之
好
評
。

社
會
處
許
處
長
於
開
幕
時
表
示
，
台
灣
省
自
七
十
一

年
起
，
即
每
年
均
指
定
縣
市
舉
辦
全
省
姓
社
區
民
俗
育
樂

活
動
觀
摩
會
，
藉
資
倡
導
並
收
觀
摩
之
效
，
深
獲
各
界
好

評
，
本
活
動
之
目
的
在
傳
承
我
中
華
傳
統
習
俗
文
化
，
倡

導
社
區
民
眾
適
當
休
閒
活
動
，
從
而
培
養
社
區
民
眾
團
結

意
識
，
以
表
徵
民
生
主
義
安
和
樂
利
的
社
會
。

A
內
政
部
召
開
社
會
福
利
研
討
會

內
政
部
為
修
訂
「
內
政
部
加
強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獎
助

作
業
要
點
」
並
訂
頒
「
內
政
部
七
十
九
年
度
推
展
社
會
福

利
獎
助
計
畫
」
等
，
特
於
七
十
入
年
六
月
廿
七
日
上
午
九

時
至
十
二
時
假
內
政
部
大
禮
堂
舉
辦
「
七
十
八
年
社
會
福

利
研
討
會
」
。

內
政
部
七
十
九
年
度
計
動
支
六
億
六
仟
九
佰
萬
元
，

獎
助
公
私
立
福
利
燄
構
、
團
體
、
辦
理
老
人
、
殘
障
、
婦

女
、
青
少
年
、
見

一一
童
福
利
事
項
，
以
及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、

社
會
工
作
員
制
度
、
志
願
服
務
等
業
務
。
為
便
於
申
請
單

位
獎
助
目
標
所
在
及
簡
化
作
業
，
特
別
印
製
獎
助
標
準
參

位
帶
本
源

考
資
料
並
加
附
各
種
申
請
表
格
，
歡
迎
各
機
關
、
團
體
、

企
業
提
出
申
請
案
，
俾
使
社
會
福
利
落
實
於
基
層
。

A
落
實
少
年
福
利
座
談
會
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為
落
實
少
年
福
利
法
及
強
化
青

少
年
福
利
機
構
網
路
的
建
立
，
特
於
六
月
九
日
邀
請
各
公

私
立
青
少
年
機
構
及
學
者
專
家
舉
行
座
談
會
。
學
者
作
家

一
致
認
為
應
加
強
少
年
一
福
利
法
的
死
角
，
使
少
年
一
福
利
法

廣
佈
箏
一
角
落
。

社
會
局
表
示
，
少
年
福
利
法
雖
於
本
年
初
頒
布
，
但

在
施
行
細
則
公
布
前
較
難
具
體
落
實
，
再
加
上
社
會
局
園

於
人
力
、
財
力
及
相
關
法
令
之
欠
缺
、
目
前
祇
能
運
用
現

有
資
源
，
從
事
少
年
福
利
工
作
。
未
來
一
該
局
將
儘
速
增
加

人
員
，
並
協
調
相
關
俊
構
，
使
少
年
一
福
利
法
儘
早
落
實
。

受
邀
的
青
少
年
服
務
機
構
，
都
非
常
支
持
社
會
局
建

立
服
務
網
的
構
想
，
建
議
會
議
之
後
，
應
繼
續
積
極
溝
通

協
調
，
儘
快
建
立
服
務
網
路
。

A
經
建
會
規
劃
完
成
「
全
民
健

康
保
險
實
施
綱
領
」
草
案

經
建
會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專
案
小
組
於
六
月
廿
九
日
討

論
通
過
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實
施
綱
領
」
草
案
內
容
，
一
該
小

組
特
別
邀
請
二
位
國
際
問
研
究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知
名
專
家

於
會
中
指
導
。
這
二
位
作
家
分
別
是
，
美
國
哈
佛
大
學
教

授
蕭
慶
倫
及
香
港
林
詰
博
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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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建
會
副
主
任
委
員
蕭
萬
長
表
示
，
經
過
一
年
的
規

劃
已
完
成
的
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賞
施
綱
領
」
草
案
，
除
規

定
台
聞
地
區
國
民
一
律
強
制
投
保
外
，
並
將
成
立
保
險
基

金
以
穩
定
財
務
，
並
落
實
醫
療
保
健
體
係
'
以
順
利
於
民

國
八
十
四
年
前
全
面
開
辦
。

A
七
十
八
年
全
國
殘
障
福
利
會

議
籌
備
會

內
政
部
為
加
強
推
行
殘
障
福
利
，
結
合
政
府
與
民
間

力
量
，
檢
討
現
行
殘
障
福
利
措
施
及
未
來
發
展
方
向
，
俾

更
落
實
保
障
殘
障
同
胞
生
活
權
益
，
特
遵
照
行
政
院
筒
、

4

、
也
第
一
一
一
一
一
九
次
會
議
院
長
指
示
訂
於
九
月
八
至
十

日
假
台
北
市
公
務
人
員
訓
練
中
心
召
開
「
七
十
八
年
全
國

殘
障
福
利
會
議
」
。

本
次
會
議
中
心
議
題
為

.. 

「
現
階
段
殘
障
福
利
發
展

方
向
」
'
內
政
部
為
籌
辦
一
該
會
議
特
於
五
月
二
十
六
日
及

六
月
十
五
日
假
內
政
部
第
一
會
議
室
邀
集
中
央
有
關
部
會

、
省
市
政
府
社
會
處
局
、
學
者
作
家
及
有
關
團
體
代
表
召

開
二
次
籌
備
會
議
，
議
決
大
會
有
關
議
程
、
分
工
及
討
論

方
式
，
預
計
大
會
將
邀
請
有
關
人
員
三
O
O
人
參
加
，
大

會
專
題
以
「
介
紹
無
障
礙
生
活
規
劃
之
新
趨
勢
」
及
「
殘

障
就
業
安
置
的
途
徑
」
二
大
主
題
、
邀
請
知
名
學
者
專
家

發
表
演
講
，
並
將
全
體
與
會
人
員
分
為
六
組
，
針
對
各
類

別
殘
障
之
就
醫
、
就
學
、
就
業
、
就
養
等
問
題
進
行
討

論
。

A
七
十
八
年
國
建
會
社
會
福
利

小
組
會
議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入
年
國
家
建
設
研
究
會
於
七
月
十
日

上
午
假
圓
山
飯
店
閉
幕
，
下
午
隨
即
展
開
分
組
研
究
預
備

會
議
，
七
月
十
一
日
、
十
二
日
由
各
組
先
安
排
參
觀
國
家

重
要
建
設
有
關
項
目
，
七
月
十
三
日
至
七
月
十
八
日
為
分

組
討
論
時
間
，
大
會
於
七
月
十
九
日
下
午
閉
幕
，
計
為
期

九
天
，
與
會
學
人
除
發
表
書
面
建
言
外
，
更
是
針
對
時
需

，
暢
所
欲
言
，
知
無
不
言
，
言
無
不
盡
。

社
會
福
利
小
組
討
論
主
題
有
二
•. 

(
一
)
為
建
立
社
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，
提
昇
衛
生
與
福
利
服
務
品
質
。
(
二

)
為
參
採
世
界
趨
向
，
推
展
國
情
化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學

人
們
更
一
致
建
議
政
府
應
確
定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之
定
義
、

範
園
、
釐
清
排
除
不
屬
於
社
會
福
利
之
經
費
項
目
，
擴
增
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，
中
央
可
考
慮
成
立
「
社
會
發
展
委
員
會

」
'
以
統
籌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之
辦
理
。

A
內
政
部
召
開
見
童
、
老
人
、

殘
障
福
利
促
進
委
員
會
議

內
政
部
於
七
月
廿
一
日
(
星
期
一
一
一
)
下
午
三
時
值
內

政
部
第
一
會
議
室
召
開
第
十
次
兒
童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福
利

促
進
委
員
會
議
，
會
議
由
內
政
部
長
許
水
德
先
生
主
持
，

計
有
出
席
委
員
楊
寶
林
女
士
等
三
十
位
，
列
席
人
員
十
三

人
。

內
政
部
許
部
長
表
示
，
內
政
部
預
計
於
明
年
戶
口
普

查
時
一
併
調
查
國
內
殘
障
人
口
斂
，
目
前
殘
障
福
利
法
正

於
立
法
院
審
議
中
，
兒
童
福
利
法
亦
已
著
手
修
訂
中
，
老

人
福
利
法
亦
將
於
適
當
時
機
提
出
修
正
草
案
。
時
下
社
會

大
眾
對
福
利
措
施
的
要
求
愈
來
愈
高
，
因
此
政
府
勢
必
主

動
積
極
加
強
推
展
福
利
工
作
，
以
符
合
民
眾
的
需
要
。

一
該
會
議
同
時
通
過
有
關
老
人
、
兒
童
、
殘
障
等
六
大

提
案
，
並
以
配
合
少
年
一
福
利
法
之
施
行
，
將
一
該
促
進
會
更

名
為
「
內
政
部
社
會
福
利
會
」
，
以
簡
化
名
稱
，
並
更
一

步
擴
大
本
會
之
成
效
。

A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
練
中
心
理
事
會
議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於
七
月
二
十
五

日
(
星
期
二
)
上
午
十
時
假
內
政
部
第
一
會
議
室
召
開
第

二
十
二
次
理
事
會
議
，
會
議
由
理
事
長
許
水
德
先
生
主
持

，
全
體
理
事
二
十
三
人
參
加
，
會
中
除
由
執
行
長
蔡
漢
賢

先
生
及
研
究
組
、
訓
練
組
、
行
政
組
三
位
主
任
分
別
做
七

十
入
年
度
工
作
報
告
外
，
並
通
過
有
關
研
究
與
訓
練
議
案

計
十
六
案
。

本
次
會
議
許
理
事
長
特
別
指
示
於
七
十
九
年
度
加
強

辦
理
「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，
維
護
治
安
」
'
「
改
進
人
民
習

俗
，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」
、
「
落
實
基
層
社
會
福
利
」
等
專

題
研
討
會
，
以
應
目
前
社
會
之
需
求
。

A
內
政
部
再
次
修
正
「
建
立
社
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制
度
實
施
方

案
」
草
案
。

內
政
部
自
七
十
二
問
即
陳
報
行
政
院
「
建
立
工
作
員

專
業
制
度
實
施
方
案
」
草
案
，
為
求
審
慎
，
時
有
研
究
之

指
示
，
延
{
右
至
今
，
為
時
已
久
，
茲
值
政
府
強
調
主
動
為

民
服
務
之
際
，
審
視
我
國
社
會
實
況
，
觀
之
世
界
潮
流
，

乃
於
七
十
八
年
六
月
卅
日
再
次
修
正
並
陳
報
一
該
方
案
。

社
會
司
表
示
政
府
施
政
之
目
標
在
於
為
民
造
一
帽
，
關

係
民
眾
一
福
祉
事
項
，
政
府
無
不
以
最
快
速
之
步
調
，
促
其

實
現
。
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的
建
立
關
係
民
眾
福
祉
至

巨
，
倒
不
宜
因
政
府
社
政
行
政
體
制
行
將
變
易
而
延
右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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睡
諸
世
界
其
他
國
家
更
顯
示
機
關
體
制
對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
制
度
之
推
行
並
無
影
響
，
且
各
國
體
系
雖
殊
，
然
對
社
會
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之
重
視
則
無
不
同
。

A
內
政
部
函
頒
「
士
心
願
服
務
記

錄
證
登
錄
暨
使
用
要
點
」

內
政
部
為
加
強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，
共
同
推
展
社
會
福

利
，
特
於
七
十
八
年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以
七
八
台
內
社
字
第

七
一
五
五

一
0
號
函
頒
發
「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證
登
錄
暨
使

用
要
點
」
'
供
政
府
機
關
(
構
)
及
已
向
政
府
撥
關
立
案

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團
體
)
，
登
錄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服
務

情
形
之
用
。

社
會
司
司
長
蔡
漠
賢
先
生
表
示
﹒
﹒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證

係
供
省
市
、
縣
市
言
政
府
及
立
案
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、
團

體
、
登
錄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服
務
時
數
、
次
數
、
受
獎
及
訓

練
等
情
形
，
以
為
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及
本
部
獎
勵
士
心
願
服

務
人
員
之
參
考
。
其
目
的
在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終
生
榮

譽
制
度
、
激
發
服
務
動
力
、
加
強
服
務
績
效
、
落
實
社
會

福
利
。

〈
心
屆
齡
退
休
老
人
研
習
營

內
政
部
為
協
助
屆
齡
退
休
老
人
建
立
正
確
現
代
化
老

人
之
人
生
觀
，
及
指
導
其
規
劃
退
休
後
之
生
活
，
以
期
社

會
上
老
人
凝
聚
成
男
一
輩
快
樂
之
銀
髮
族
，
特
撥
款
二
十

三
萬
四
千
元
獎
助
省
市
政
府
社
會
處
局
自
七
十
八
年
七
月

起
分
梯
次
辦
理
「
屆
齡
退
休
老
人
研
習
營
」
試
辦
計
畫
實

施
期
間
至
七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底
址
。

研
習
營
之
研
習
內
容
採
參
觀
活
動
及
座
談
講
習
二
方

式
辦
理
，
地
點
擇
訂
風
景
優
美
之
地
區
，
參
加
研
習
之
人

員
須
自
付
二

0
0
元
，
民
間
退
休
老
人
及
公
教
退
休
老
人

名
額
各
半
，
社
會
司
將
視
試
辦
效
果
如
何
，
評
估
是
否
擴

大
辦
理
。

A
台
灣
省
七
十
八
年
度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考
核

台
灣
省
政
府
依
據
「
社
區
發
展
後
續
第
二
期
五
年
計

畫
」
於
七
十
八
年
七
至
八
月
展
開
七
十
入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年
度
考
核
。

一該
社
區
考
核
以
依
據
五
年
計
畫
所
指
定

列
入
當
年
度
辦
理
加
強
工
作
之
社
區
及
規
劃
辦
理
之
新
發

展
社
區
為
對
象
。
社
區
數
在
六
個
以
下
之
縣
市
，
各
一
該
社

區
均
子
考
核
。
社
區
數
在
七
個
以
上
，
二
十
個
以
下
之
縣

市
，
由
縣
市
政
府
就
各
一
該
社
區
中
選
定
三
個
社
區
，
再
由

省
府
考
核
小
組
抽
選
三
個
社
區
予
以
考
核
。
社
區
數
在
二

十
一
個
以
上
之
縣
市
則
增
為
各
四
個
。
考
核
小
組
必
要
時

亦
得
指
定
考
核
之
社
區

，
再
併
入
抽
選
社
區
數
計
算
。

本
次
考
核
，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增
進
對
省
府
考
核
作

業
過
程
之
瞭
解
，
特
地
會
向
國
立
師
範
大
學
教
授
陸
光
先

生
前
往
實
地
觀
摩
，
以
為
「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考
評
研
究
」

之
參
考
。
陸
教
授
於
宜
蘭
縣
社
區
考
核
簡
報
時
表
示
，
社

區
發
展
考
評
目
的
在
激
勵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士
氣
，
協
助
社

區
建
立
有
系
統
之
活
動
模
式
﹒
﹒
提
供
社
區
發
展
之
方
向
，

宜
避
免
流
於
形
式
，
同
寺
鼓
勵
退
休
人
員
及
婦
女
多
多
參
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
A
總
統
巡
視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工
作

李
統
統
登
輝
先
生
十
分
關
切
目
前
社
會
治
安
，
特
於

本
川W
月
五
、
六
日
巡
視
桃
園
、
新
竹
、
苗
菜
、
台
中
、
台

北
等
縣
市
七
社
區
之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工
作
，
勉
勵
大
家
要

有
「
我
愛
我
鄉
，
大
家
一
起
來
守
望
相
助
」
的
觀
念
，
共

同
維
護
社
會
治
安
。

本
次
巡
視
，
李
總
統
重
要
指
示
有
四

.. 

(
一
)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應
將
義

警
、
義
消
、
民
防
、

後
備
軍
人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村
里
組
織
等
結
合
起
來
以
落
實

鄰
里
互
助
。

(
二
)
加
強
警
鈴
式
的
「
家
戶
聯
防
」
、
「
警
民
連

線
」
、
並
推
廣
至
各
社
區
。

(
一
一
一
)
社
區
發
展
應
配
合社政
、
民
政
、
警
政
三
者

共
同
進
行
，
使
社
區
成
為
一
公
益
的
有
機
體
，
先
份
發
揮

基
層
組
織
的
力
量
。

(
四
)
加
強
文
化
及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落
實
社
會
福

利
工
作
，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，
悄
再
犯
罪
基
因
。

A
台
灣
省
托
兒
業
務
工
作
人
員

之
聯
誼
座
談
活
動
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為
促
進
托
兒
業
務
承
辦
人
員
聞

聯
繫
'
增
進
情
誼
，
並
透
過
業
務
研
討
及
教
學
觀
摩
活
動

，
交
換
經
驗
，
溝
通
觀
念
，
策
進
托
兒
業
務
推
展
方
針
，

推
進
托
兒
業
務
服
務
品
質
，
並
加
強
推
動
本
省
兒
童
保
護

工
作
，
特
於
七
十
八
年
八
月
十
日

i

十
三
日
三
天
假
雲
林

縣
左
坑
鄉
草
嶺
新
開
修
大
飯
店
大
禮
堂
、
會
議
室
舉
辦
「

托
兒
業
務
工
作
人
員
聯
誼
座
談
活
動
。
」

本
活
動
參
加
對
象
對
省
社
會
處
人
員
十
入
人
，
台
灣

省
托
兒
所
輔
導
員
一
五

0
人
，
各
縣
市
政
府
業
務
承
辦
人

員
四
十
二
人
，
合
計
二
百
一
十
人
。
本
次
活
動
所
需
經
費

計
六
十
九
萬
三
千
五
佰
元
，
除
省
政
府
自
籌
二

0
萬
元
外

，
餘
四
十
九
萬
三
十
五
佰
元
由
內
政
部
社
會
福
利
獎
助
經

費
予
以
補
助
。

期七十四第判季展發區社
nu 




